
辦理轉學委託書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    日 

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2月 27日北市教國字第 1083019012

號函說明二辦理轉、入學時「學生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須親自到場辦理並於

入學申請書(含轉入及轉出)簽名；若無法親自到場辦理者，須出具委託書」。 

惟本人因□工作□行動不便□路途遙遠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法親自到場，特委託         先生/女士持戶口證明文件、

本人身分證等文件代辦     年    班         之轉學事宜。 

此致 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教務處註冊組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
縣

市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
村

里    鄰          
路 

街  

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    

 

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
縣

市      
鄉鎮

市區      
村

里    鄰          
路 

街  

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    


